
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少年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

「小小馬拉松」 

 

活動詳情  ── 

日  期： 2011 年 2 月 5 日 （ 禮 拜 六 ， 年 初 三 ）  

時  間：上 午 9 時 正 至 下 午 1 時 正  

比賽地點：大 潭 篤 水 塘 至 大 潭 水 塘  

集合地點：柴 灣 港 鐵 站 B 出 口 （ 備 旅 遊 巴 來 回 接 送 ）  

參賽資格：本 會 在 學 青 少 年  

費  用：每 位 $20 

 

比賽詳情  ── 

比賽組別： 1. 女 子 初 中 組    2.  女 子 高 中 組    3.  女 子 大 專 組     

     4. 男 子 初 中 組     5. 男 子 高 中 組    6.  男 子 大 專 組  

比賽路程： 10 公 里 及 5 公 里  

比賽獎項： 1. 大 會 設 堂 所 冠 、 亞 及 季 軍 及 個 人 冠 、 亞 及 季 軍 ；  

           2. 首 10 名 跑 畢 全 程 將 獲 名 次 分 數 ， 並 計 算 在 團 體 獎 內 ， 第 1 名 獲 1 

                 分，第 2 名 獲 10 分 … … 如 此 類 推，而 第 11 名 或 以 後 跑 畢 全 程 將  

           獲 1 分 。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報名詳情  ── 

報名辦法：  敬 請 填 妥 報 名 表 後 ， 連 同 費 用 $20 以 劃 線 支 票 （ 抬 頭 ： 循 道 衛 理 聯  

        合 教 會 ）， 逕 交 至 灣 仔 軒 尼 詩 道 36 號 循 道 衛 理 大 廈 9 樓 總 議 會 辦 事  

         處 少 年 事 工 執 行 委 員 會 收 。  

查  詢：  請 致 電 2528 0186 與 總 議 會 辦 事 處 許 曼 芝 女 士 或 張 慧 琳 女 士 聯 絡 。  

備  註：  凡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及義工務必填寫「家長授權書」。 

截止報名：  201１年 1 月 3 日（禮拜一）  

※誠邀你加入我們的義工行列※ 我們需要你的參與，在報到處或比賽路線之分站中， 協助大會各項總務工作。 每派出 1 名義工，皆可得 1 分計算在團體獎內， 各堂所最多可派出 5 名義工協助。 



循 道 衛 理 聯 合 教 會 少 年 事 工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辦  

「小小馬拉松」參賽者及大會義工報名表 

參賽者資料（本會將為每位參加者及義工購買意外保險，敬請清楚提供身份證上之「中文姓名」、「身份證號碼」及「出生日期」）  編號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（年年／月月／日日） 比賽路線（以����表示） 比賽組別 ※請填上參加組別之編號※ （１－６號）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血型 5 公里 10 公里 
１          

２          

３          

４          

５          

６          

７          

８          

義工資料（本會將為每位參加者及義工購買意外保險，敬請清楚提供身份證上之「中文姓名」、「身份證號碼」及「出生日期」）  編號  參賽者姓名 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（年年／月月／日日） 電郵地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血型 (如有) 
１        
２        
３        
４        
５         堂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宣教同工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電郵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如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！請於 2011 年 1 月 3 日（禮拜一）或以前填妥表格後逕交總議會辦事處少年事工執行委員會收。 

比賽組別── 1.女子初中組 2.女子高中組 3.女子大專組 4.男子初中組 5.男子高中組 6.男子大專組 



 

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少年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

「小小馬拉松」 

家長授權書 

 

家長填寫【18 歲以下參賽者及義工務必填寫】 

 

敬 覆 者 ：  

 

  本 人 同 意 小 兒 ／ 小 女（ *請將不適用者刪去）         於 2011 年 2

月 5 日 （ 禮 拜 六 ） 參 與 由 循 道 衛 理 聯 合 教 會 少 年 事 工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辦 之 小

小 馬 拉 松，並 督 促 其 遵 守 活 動 負 責 人 指 示，注 意 活 動 安 全 及 不 得 擅 自 離 開。 

就 以 下 情 況 安 排 如 下 ：  

1.  若 因 天 氣 惡 劣 ， 活 動 立 即 終 止 ：     

   �  自 行 回 家         �  親 友 接 送  

2.  若 活 動 期 間 敝 子 女 受 傷 ／ 身 體 不 適 ：   

   �  親 友 親 自 到 場 處 理     �  教 會 送 往 醫 院 診 治  

    �  教 會 送 往 就 近 私 家 診 所 求 診 ， 診 金 本 人 隨 後 支 付  

 

父 母 ／ 監 護 人 同 意 簽 署 ：            日 期 ：         

 

請 於請 於請 於請 於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（（（（ 禮 拜 一禮 拜 一禮 拜 一禮 拜 一 ）））） 或 以 前 填 妥 表 格 後或 以 前 填 妥 表 格 後或 以 前 填 妥 表 格 後或 以 前 填 妥 表 格 後 ，，，，     

傳 真傳 真傳 真傳 真 （（（（ 2866 18792866 18792866 18792866 1879）））） 至至至至 總 議 會 辦 事 處 少 年 事 工 執 行 委 員 會總 議 會 辦 事 處 少 年 事 工 執 行 委 員 會總 議 會 辦 事 處 少 年 事 工 執 行 委 員 會總 議 會 辦 事 處 少 年 事 工 執 行 委 員 會 收收收收 。。。。     

 


